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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田家炳青少年及家庭發展中心 
「保寶天使」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保寶天使」社區保姆申請表 
 

 ＃
請於方格內以“”顯示 

 

(一)  申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姓名 (英文)：  

別名： #性別：男 女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現時年齡： 

#出生地點：香港 中國 海外(請註明：      )  來港年份(如適用)：        

聯絡電話：(手提) (住宅) 電郵： 

中文住址： 

#住宅類別：公屋 居屋 私人樓宇 其他：     住宅面積：約   平方呎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職  兼職  其他：           

#教育程度： 從未接受教育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   大學  碩士或以上 

#曾考取與幼兒照顧相關之課程證書：無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 

#語言能力：廣東話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家庭狀況：單身   已婚    離異或分居   鰥寡 

#家庭每月總收入：$5,000 或以下    $5,001-$10,000   $10,001-$15,000 
                 $15,001-$20,000  $20,001-$25,000  $25,001-$30,000   $30,001 或以上 
#家庭是否領取經濟援助？否 是，請註明：書簿津貼(全津 半津) 在職家庭津貼 傷殘津貼 

 綜援(檔案編號：             負責社工：             ) 其他：                    
#同住家庭成員資料 (*請包括家傭，如適用)： 

姓名 年齡 #
性別 關係 職業 

(1)  男 女   

(2)  男 女   

(3)  男 女   

(4)  男 女   

(5)  男 女   

#同住家人總人數：    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除申請人以外之聯絡人)：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電話﹕ 

 

 

請貼上個人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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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人及家人的健康狀況及生活習慣 
 
#您現在的身體/精神健康是否良好？ 

 是   否 (請註明病患： _    _           ) 

#您的家人現在身體/精神的健康是否良好？ 

 是   否 (家庭成員姓名：_    __    __ 請註明病患：_    __      __) 

#您的飲食習慣如何？ 葷食  素食  其他(請註明：    __       __   ) 

#您有否以下習慣？ 

吸煙：有   否 酗酒：有   否 濫用藥物：有   否 
#您的家人有否以下習慣？ 

吸煙：有   否 酗酒：有   否 濫用藥物：有   否 

#您的家中是有否飼養寵物？否   有(請註明種類：         / 數量：    隻) 

 
(三)  照顧幼童方面的經驗及資歷 (包括照顧自己子女之經驗) 
 

曾經照顧幼童的數目： 沒有  一個  多於一個 (請註明數目：    個) 

曾經照顧幼童的性別： 男  女  男女均有 

曾照顧幼童之年齡：       歲至     歲 

#曾照顧幼童類別 
(可“”多於一項)： 

曾照顧之幼童類別 歲數 特殊之情況 

健全幼童   

有健康問題的幼童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特殊學習需要 

的幼童 
 

特殊學習困難 智力障礙 肢體傷殘 資優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譜系障礙 

視覺障礙  
聽力障礙 言語障礙 

精神病 (請註明：__  ___ __  _   _    ) 

其他   (請註明：__  _ __  __  _  _   ) 
#曾否從事照顧幼
童的工作？  

 否  有 (請註明：                                ) 

 
(四)  申請原因及期望 
 

#申請成為社區保姆之原因 (可“”多於一項)： 

善用餘暇 幫補家計 幫助別人 吸收經驗 增加知識 其他：__    _  __ 

請簡述您希望成為保姆之期望： 

#您可照顧幼兒的數目：     個 
 

#您希望照顧幼兒的類別： 

男女均可  男  女 
 

#您可照顧幼兒的年齡： 

0-9 歲  0-3 歲  3-9 歲 

#知悉本服務途徑： 
 本機構推廣產品/ 項目 
 (宣傳單張/ 海報/ 橫額/ 街展/ 通函) 
 社會福利署宣傳/ 服務推廣 

 網上資訊 

 親友/街坊推介 

 計劃現有保姆/服務使用者推介 

 社工/老師/專業人士推介 

 其他(請註明：     __     __     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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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提供服務的時間 
 (*請於下表的方格內以“”顯示可提供服務時段，可“”多於一個時段) 

 #
 社區保姆服務：(適用於 0 至 9 歲以下兒童) - 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日上午 7:00 至晚上 11: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公眾假期 

  時間： __  :___ _ -  ___ :___ _ 

 #
 緊急服務： 

服務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公眾假期 

晚上 11:00 - 
翌日早上 7:00 

        

 
(六)  須知、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保寶天使(保姆)須知 
i. 本計劃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目標旨在培養區內關愛互助的文化。 

ii. 保姆需仔細紀錄每天照顧幼兒之時間，並於家長接送幼兒時請其簽署作實，並於每月底 30 日或 31 日

 前將過往兩星期之紀錄正本交予本中心負責社工。 

iii. 如幼兒行為或情緒上有不合作或不適應的情況，請通知本中心社工，由負責社工與家長或監護人商量

 處理方法。 

iv.若在照顧期間幼兒身體感到不適，請與家長及負責社工聯絡，以作合適之照顧安排。 

v.為避免不必要之利益收取，保姆不宜接受家長任何形式的貴重物品。 

vi.若幼兒家長在沒有預先通知下更改照顧時間安排，請與負責社工聯絡。中心保留最終審批決定權。 

 
2)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i. 本人確保以上資料均確實無訛。 

ii. 本人同意保良局職員就這項申請進行家居評估及調查，並同意 貴機構在工作上使用本人所提供的資料

進行配對工作、督導及履行有關職責，並於需要時提交社會福利署審核。 

iii. 本人同意於擔任保姆期間，以上資料如有任何更改，必會盡快通知保良局「保寶天使」鄰里支援幼兒照

顧計劃的職員作出更新。 

iv. 此表格上之個人資料除作上述用途外，本局將不時透過直接郵遞、電郵、電話、手機短訊及傳真等途

徑，向  閣下提供有關本局動向、服務推廣、義工招募、典禮邀請、籌募活動及收集意見等資訊，屆時

將需要使用  閣下存於本局之聯絡資料與 閣下聯繫。 

v.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可於使用服務/活動期間拍照或錄影。拍攝之圖片或影片，日後有可能作為相關活動

之宣傳使用。並發表於各平面、網路、電視或其他媒體平台。 

 
如不同意收取，請於方格內加「」號。   

本人不同意拍照或錄影 / 不欲收取任何保良局上述的宣傳郵件。 

 
 備註：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所提供之資料只會用作本機構評審申請、推行本計劃及服務統計之用，並於有
   需要時提交社會福利署審核。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均會保密處理。而申請人有權查閱及修改已遞交的個人資料，
   如有需要請致電 3563 5161 與負責社工聯絡。 

 
 
     申請人簽署：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此部分由中心職員填寫………………………………………… 

       收取表格日期：     年    月    日 已核對副本：#
身份證明文件 #

銀行存摺/卡 

經手人：                               

          面試日期：     年    月    日 #
已完成   負責社工簽署：                

      家居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
已完成 負責社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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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田家炳青少年及家庭發展中心 

「保寶天使」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個人及家庭成員控罪聲明 
備註：  

1. 收集以下資料的目的，是為根據《香港條例》之《幼兒服務條例》(第 3A 部 幼兒托管人第 15A,B 條)的規定，從而評估

下列人士是否符合適當人士的條件。 

2. 為保障你的私隱，此表格與申請表格分開，直接遞交至「保寶天使」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之計劃社工跟進。 

保姆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 保姆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為確保服務申報資料準確無誤，必須申報所有家庭成員之控罪紀錄。/  
＃
請於方格內以“”顯示 

 

(一) 本人 #
 不曾  /  #

 曾 (請註明： #
在香港被裁定觸犯罪行與刑罰 

            #
在香港以外其他地方被裁定觸犯罪行與刑罰)  

如上述項目填寫“曾”，被檢控及／或被定罪的詳情如下： 

並附上所需的檢控紙及審訊証明書及／或裁斷陳述書的副本。 

罪行 
所犯地點 

香港 香港以外地方 

涉及虐兒之罪行 

(請註明:                          ) 
#
 #

請註明:                        

涉及性罪行 

(請註明:                          ) 
#
 #

請註明:                        

以上兩項以外之罪行 

(請註明:                          ) 
#
 #

請註明:                        

 
(二)*家庭成員 #

 不曾  /  #
 曾 (請註明： #

在香港被裁定觸犯罪行與刑罰 
                #

在香港以外其他地方被裁定觸犯罪行與刑罰)  

如上述項目填寫“曾”，被檢控及／或被定罪的詳情如下： 

並附上所需的檢控紙及審訊証明書及／或裁斷陳述書的副本。 

*家庭成員 罪行 
所犯地點 

香港 香港以外地方 

1. 姓名： 

A)涉及虐兒之罪行(請註明: 

                       ) 
#
 #

請註明:                        

B)涉及性罪行(請註明: 

                       ) 
#
 #

請註明:                        

C)以上兩項以外之罪行 

(請註明:                ) 
#
 #

請註明:                        

 
聲明 

 此申請表所填報之資料，按本人所知及所信均屬實無訛。 
 本人聲明，本人並非幼兒服務條例第 15A 條所指被禁止擔任幼兒托管人的人士。 

 本人明白此聲明內容，若本人及有關家庭成員明知而故意作出虛假的陳述，一經發現會遭起訴。 
 本人同意保良局或社會福利署職員就這項申請進行調查，並同意 貴機構在工作上使用本人所提供
的資料進行審查。 
 本人同意於擔任保姆期間，以上資料如有任何更改，必定盡快通知保良局「保寶天使」鄰里支援幼
兒照顧計劃之社工作出更新。 
 

保姆中文姓名：         保姆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社工姓名：         負責社工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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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田家炳青少年及家庭發展中心 

「保寶天使」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個人及家庭成員控罪聲明 

補充資料 
 
第 243 章 《幼兒服務條例》 第 15A 條  
被禁止人士不得擔任幼兒托管人 
 
(1)除第 15D 條另有規定外，以下人士(在本部中稱為"被禁止人士”)不得擔任幼兒托管人或顯示自己為願
意擔任幼兒托管人 —— 
(a)曾在任何時間 —— 
(i)在香港被裁定犯附表第 3 至 12 段所列的任何罪行的人；或 
(ii)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附表第 1 或 2 段所列的任何罪行的人；或 
(b)曾被署長根據第 15B 條決定為不適合擔任幼兒托管人的人。 
(2)任何人違反第(1)款的規定，即屬犯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3)即使《罪犯自新條例》(第 297 章)第 2 條另有規定，本條仍然有效。 

 
 
第 243 章 《幼兒服務條例》 第 15B 條  
可基於死因裁判官的研訊而決定某些人士不適合擔任幼兒托管人 
 
(1)對正在接受幼兒托管人照顧的兒童的死亡而由死因裁判官進行的死因研訊完結後，該死因裁判官可主
動為考慮根據第(2)款作出的決定而向署長送交以下關乎該研訊的文件的副本，但如署長如此要求，則該
死因裁判官必須如此行事 —— 
(a)該死因裁判官的裁斷或陪審團的裁斷及裁決(視屬何情況而定)； 
(b)該死因裁判官所記錄的任何附加意見； 
(c)任何錄取或作出的證供的筆錄或紀錄的謄本；及 
(d)任何已作為證據呈交的文件。 
(2)凡 —— 

(a)署長已收取根據第(1)款向他送交的關於正在接受擔任幼兒托管人的人照顧的兒童的死亡的文件； 
(b)署長在顧及該等文件的內容後認為該兒童的死亡是因在擔任幼兒托管人的人未能行使適當謹慎所導
致或促成的，則他可決定該人不適合擔任幼兒托管人。 
(3)署長不得就任何人根據第(2)款作出任何決定，除非 —— 
(a)在作出決定前的 28 天內，該人已獲書面通知，謂署長擬考慮根據第(1)款作出決定而該通知並附上署
長根據第(1)款所收到的任何文件的副本； 
(b)該人已獲給予向署長作出書面申述的機會。 
(4)凡署長已就任何人根據第(2)款作出任何決定，他須以書面通知該人其決定，並述明作出該決定所基於
的理由。 
(5)任何人如因署長就該人根據第(2)款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則他可在根據第(4)款收到該決定的通知
後 28 天內，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6)在本條中，凡提述正在接受幼兒托管人照顧的兒童的死亡，須理解為包括提述正在接受幼兒托管人照

顧的兒童因在接受照顧期間產生的因由而致死亡。 
(7)根據本條須向任何人發出的任何通知，可藉掛號郵遞寄往該人的最後為署長所知的地址的方式發出。 
 

 


